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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年度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分類表 

計畫名稱     申請對象      備註 

1.開發利用地方
文化資產與文
化環境計畫 

鄉（鎮、市、區）公
所(村里辦公室可結
合公所提案)或社區
發展協會、社區組
織、文史工作室、基
金會及依據公寓大
廈管理條例規定申
請核備在案之管理
委員會等立案民間
團體 

臺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環境景觀面向

2.社區文化產業
輔導計畫 

鄉（鎮、市、區）公
所(村里辦公室可結
合公所提案)或社區
發展協會、社區組
織、文史工作室、基
金會及依據公寓大
廈管理條例規定申
請核備在案之管理
委員會等立案民間
團體。 

臺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產業發展面向

3.社區深度文化
之旅計畫 

縣市(政府)文化局
(民政局或都市發展
局等社造主政機關)

臺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人文教育面向

4.社區營造培力
計畫 

縣市(政府)文化局
(民政局或都市發展
局等社造主政機關)

臺灣健康社區六星
計畫人文教育面向

◎以上第 1、2 類計畫由縣市統籌訂定收件日，經縣市(政府)文化局

統一辦理初審後，以縣市為單位，於 95 年 12 月 15 日前，提報本

會複審；有關第 1、2 類計畫收件截止日，請逕向縣市(政府)文化

局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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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6 年度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作業要點 

 

一、 依據 

行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配合行政

院「台灣健康社區六星計畫」，輔導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整合地方政府行政體系、社區

資源及第三部門，透過各項學習及參與機制，建立公民意

識，振興地域活力，創造多元化文化特色、高質化產業發

展及人性化健康社區，爰訂定本要點。 

二、補助計畫項目： 

（一）開發利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計畫（分為先

期規劃及執行計畫）。 

（二）社區文化產業輔導計畫。 

   （三）社區深度文化之旅計畫。 

   （四）社區營造培力計畫。 

      以上各計畫之分項計畫名稱、辦理內容、申請方式

及補助原則等詳見：「96 年度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

畫作業要點補助計畫項目表」〈如附表〉。 

 

三、本要點補助對象： 

 （一）申請補助統一窗口：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文化局 

（二）補助計畫項目一、二：屬於社區層級計畫 

鄉（鎮、市、區）公所(村里辦公室可結合公所提案)

或社區發展協會、社區組織、文史工作室、基金會及

依據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申請核備在案之管理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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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等立案民間團體，並具一年以上社區總體營造實

務經驗及基礎者。 

 

 （三）補助計畫項目三、四：屬於地方政府層級計畫直轄

市、縣（市）政府文化局（民政局或都市發展局等）

社區總體營造業務主政機關。 

 

四、申請方式： 

（一）補助計畫項目一、二由社區研提申請計畫：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自行訂定初審收件時

間，並於本要點公告後一個月內，就本要點之提案資

格及申請方式，至少召開一次以上之公開說明會。符

合補助計畫項目一、二提案資格之申請單位請擬具計

畫書，於規定期限內送至該縣（市）社區總體營造業

務主政機關初審。上述機關收件後，應組成評審小組

（由學者專家或行政機關代表組成，小組人數以 3

至 9人為原則）進行審查（補助計畫項目一須赴實地

勘查，補助計畫項目二由地方政府自行決定是否勘

查），入選之計畫案應依初審成績排序，並檢附初審

意見及會議紀錄等資料，併入縣市整體計畫內，統一

送本會複審。 

（二）補助計畫項目三、四由文化局研提整體計畫： 

       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社區總體營造業務主

政機關，應整合地方文化特色及社區資源，制定 96

年度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政策方針及推動策略，並擬

具社區深度文化之旅及社區營造培力計畫，於 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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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5日前整合前項各社區申請資料一併送本會審

查，逾期不予受理。 

五、審查方式： 

本會於 96 年 1 月底前，分區(北、中、南、東)擇 

期安排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文化局，整合縣市初審

計畫後向本會提報整體計畫，並進行簡報（請縣市政府

社造業務主政機關首長或單位主管負責報告），必要時

得進行實地勘查，簡報內容應包括下列項目： 

（一） 95 年度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預算執行及

社區人才培育情形。 

（二） 各縣（市）政府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政策、方針、

推動策略、社區營造推動委員會執行情形、整體社

區培力計畫及社區深度文化之旅等。 

（三） 各縣（市）文化地圖（即社區營造點分布圖，含地

方文化館），轄內各鄉鎮社造工作推動狀況、未來

工作重點，區域競合發展以及整體資源配置之情

況。 

（四） 開發利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計畫、社區文化

產業輔導計畫之初審辦理程序、入選社區計畫內容

及未來輔導策略。 

六、基本申請文件： 

（一） 封面格式及縣市綜合資料表（如附件一、二）。 

（二） 計畫書乙式 15 份（採Ａ４直式橫書，左側裝訂，

參考大綱如附件三）。 

（三） 經費預算表及經費需求表（如附件四、五）。 

（四） 相關單位配合事項表（如附件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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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補助項目及經費上限： 

（一）、開發利用地方文化資產與文化環境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上限為新台幣 600 萬元整

(含先期規劃案及執行計畫)。 

 （二）、社區文化產業輔導計畫： 

   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上限為新台幣 160 萬元整。 

 （三）、社區深度文化之旅計畫：以新台幣 60 萬元整為上

限。 

（四）、社區營造培力計畫：以新台幣 500 萬元整為上限。 

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提案補助總經費(含前列第

一至四項計畫)以 1320 萬元為上限。 

 

八、評審基準及重點： 

 （一）、各縣市社造藍圖及推動策略(25%) 

 （二）、各縣市 95 年度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預算執

行情形(20%) 

 （三）、各縣市社造人才培育情形及社區營造點輔導機制 

(20%)。 

（四）、各縣市鄉鎮層級社造推動策略及具體計畫(20%) 

 （五）、所提各項計畫的可行性及縣市政府的配套措施與

協助方式(15%) 

九、經費核定及計畫修正： 

          經本會複審核定後，文化局應於一個月內由縣市 

(政府)文化局或社造主政機關依本會核定補助款額

度，調整分配一、二項社區類各案補助金額及檢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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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四項修正計畫書至會備查，並填寫中央與地方自籌

比例配置表(如附件七)。本要點補助款應專款專用，

不得任意變更用途，修正重點如下： 

 （一）、第一、二項計畫可依本會核定數，於各分項計畫

內調整補助社區數及個案補助金額，唯第一項計畫

為資本門經費不得與第二項計畫經費流用。 

（二）、第三、四項計畫可依本會核定數，調整各分項計

畫及工作項目，三、四項計畫經費可相互流用，唯

各修正計畫經報本會核備後，如有經費變動及變更

計畫，仍需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社造主政機關

報本會核准後，始得變更賡續執行。 

 

十、計畫時程： 

本要點所核定之計畫執行期間自計畫核定日起至

96 年 11 月 30 日止，如計畫因特殊因素無法於年度執

行完畢，應於 96 年 10 月 15 日前報本會申請經費保留，

經本會同意後始得依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支用標準，

賡續辦理。 

 

十一、配合款編列： 

本要點之補助款除第一項計畫得列資本門外，其

餘均為經常門，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應納入 96

年度預算辦理，依本會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處

理原則規定應由社區或文化局編列地方配合款(依財

政分級直轄市政府 50%、第一級 30%、第二級 20%、第

三級 10%)，並採二期撥付方式辦理。本項經費應依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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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支用標準辦理，且不得超出本

會經費列支標準。 

 

十二、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執行本要點有關事項，應依本 

會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處理原則、政府採購 

法及行政程序法等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三、剩餘款繳回規定： 

         各計畫因特殊因素無法繼續執行或於年度計畫辦

理結束後尚有剩餘款項，請填寫剩餘款及結案經費明

細表 (如附件八) 並製據繳回相關經費。 

 

十四、違反本要點第九點至第十三點規定者，本會得限期令

其改正，或視情節輕重撤銷補助，並追回全部或部分

已撥付之補助款，以上情形均列為本會下一年度審查

之參考。 

 

十五、已獲本會 95 年度縣市層級社區營造輔導計畫補助第

二項計畫者，在該計畫未執行完竣且辦理結案前，不

得再依本要點申請補助，違者將於各縣市初審或本會

複審時逕予剔除；另考量空間規劃案完成與落實執行

具時效性，95 年度獲補助第一項計畫類之先期規劃案

者，如經縣市政府文化局期中報告審查後具整體發展

價值，雖未能於 96 年度初審作業前完成結案者，得申

請 96 年度執行計畫。 


